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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中央在全团部署开展 

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

 

近日，团中央印发《关于做好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工

作的通知》，对共青团组织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有关要求，

主动参与做好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进行具体部署。 

通知要求，全团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

作的重要思想，落实团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《共青团深入学

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

国家新征程中组织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建功立业的行动纲要》部

署，健全工作机制，联系专业队伍，在全团“学党史、强信念、

跟党走”学习教育中结合“我为青年做件事”主题实践活动，

关注青少年学生的学业压力和成长中的心理焦虑、交往障碍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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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，不断提升服务青少年成长发展

的能力和水平。 

通知明确，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工作对象为 12至 25

岁的初中、高中、职业学校、大学生群体，特别关注在家庭经

济、学业发展、集体融入、社会交往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的青

少年学生。要在每年中高考前后、学校开学时段、毕业求职时

段等时间节点，集中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。其

他时段，配合学校持续开展常态化心理健康服务工作。 

通知强调，各级团组织要及时发现和妥当报告学生心理动

态。大、中学和职业学校团委要会同学校学生工作部门和心理

咨询教师，每学期初开展 1次覆盖全体团支部书记的专题培训，

提升团干部关心、发现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意识和能力。

团支部要持续关注所在支部团员学生的思想、学习、生活状况，

及时向学校或院系（年级）团组织报告有关情况。每名团支部

委员重点联系本支部 1 名在家庭经济、学业发展、集体融入、

社会交往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的学生，密切关注他们的心理状

况和行为表现，发现出现较大心理波动时，第一时间向学校或

院系（年级）团组织报告。 

要切实关爱帮扶遇到困难的同学解决问题。大、中学和职

业学校团委、院系（年级）团组织、学生会组织要务实开展“我

为青年做件事”主题实践活动，每学年帮助每一名困境学生解

决至少 1个实际困难。各级共青团、少先队组织要适时组织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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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相应年龄段学生参加的文体活动和户外劳动，帮助学生舒缓

情绪、排解压力。切实发挥团支部的组织和教育、服务功能，

改进“三会两制一课”，活跃支部集体气氛，营造相互关爱氛

围，鼓励和带动全体团员青年敞开心扉、深度交流，分享快乐、

分担压力，及时化解郁结情绪。团支部委员要带头参加团支部

活动，团员要主动帮助困境学生解决实际困难，在身边小事中

彰显先进性。把困境学生关爱帮扶纳入团员评议、表彰考核、

推优入党等工作范畴，树立鲜明的工作导向。 

要强化 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专业支持。各地团组织要主动

加强与大、中学和职业学校团委的工作对接，依托 12355青少

年服务台联系的专业心理服务团队和学校心理健康教师，配合

学校加强家校联动，持续关注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和情绪变化，

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并提供科学的咨询、指导和帮助。优化

12355青少年服务台站点布局，强化省域统筹，建立省级 12355

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库，提升高危个案干预能力。抓住中高考、

开学季、求职季等时间节点，广泛开展“中高考减压”、“青春

自护”、“健康守护行动”等项目，提高青少年抗压抗挫能力。

加强品牌宣传，将 12355青少年服务台打造为共青团服务青少

年的窗口和阵地，提高服务台的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。 

通知要求，各省级团委、地市级团委要加强属地团组织和

学校团组织的工作对接和指导，积极联系、配备心理专业队伍，

开发标准化公益服务产品，提升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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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化水平。大、中学和职业学校团委是服务的实施主体，要将

具体的工作措施落细落实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
